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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重要

的传承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有利

于语言的保护传承。通过总结广西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语言的保护现状，分析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背景下壮语保护传承的欠缺，阐述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如何更有效地推动壮

语的保护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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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一部民族历

史，民族语言记录了民族风物人情。姑且不说

民族语言直接保存了多少民间传说、故事、民

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 （如音乐、舞蹈、

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

留存在民族语言之中。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戴

庆厦曾大声疾呼：“方言式微，文化遗产保护

将成空中楼阁”，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的紧密

关系由此可见。但是语言到底属不属于非物质

文化遗产？应不应该把语言列入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类别？按照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约》中的定义，语言不算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只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载体。

一、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语言的保

护现状

广西境内生活着壮、汉、瑶、苗、侗等12
个世居民族和其他 44 个民族成分，其中壮

族、彝族、侗族、水族、苗族、京族、瑶族等

都有自己的古文字，有些文字至今在民间流

传。广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称非遗）资

源非常丰富，目前整个广西收集整理的非遗资

源线索共 134458条。目前广西非遗保护中对

语言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立法保护

广西是全国第四个通过立法对民族民间传

统文化 （非遗） 进行保护的省区。自 201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

简称 《非遗法》） 出台后，为与上位法保持

一致，2015年6月，自治区人大启动了对2006
年实施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民间传统文

化保护条例》修订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作为新条例，于

2017年 1月 1日起正式实施。《广西壮族自治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第三条，明确

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

（二）传承基地、传承示范户建设

非遗传承基地和传承示范户建设是非遗传

承的一个重要方式，广西目前建设有国家级非

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2个以及自治区级非遗

研究中心、传习基地、传承基地 （展示中心）

和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43个。通过建设传承

基地和研究中心，以点带面，进一步促进非遗

的传承保护。南宁市目前建设有 22个传承基

地，其中以壮语为传承载体的有 9个，其中壮

族高腔民歌1个、壮族歌圩8个。

（三）数据库建设

2016年，广西大力推进非遗数据库建设，

完成 289 个非遗项目、92 位传承人的建档工

作，其中完成了壮族歌圩、壮族三声部民歌的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为

抢救壮语有声保存和传承，南宁市建设了壮族

歌圩保护平台，壮族歌圩保护平台是一个跨平

台、跨数据库、整个系统基于 JavaEE构建，由

广西师范学院信息技术学院开发建设，目前，

壮族歌圩信息网初步建设完成，使用 IE浏览

器，主要涵括壮族歌圩的文字和有声语言（壮

语）相关资料和活动内容。

（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

广西在 2010 年开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

工作，先后设立了自治区级铜鼓文化 （河

池）、壮族文化 （百色）、苗族文化 （融水）、

侗族文化（三江）、瑶族文化（金秀）、桂派戏

曲曲艺文化 （桂林）、壮族歌圩文化 （南宁）

等多个生态保护区。其中壮族歌圩文化 （南

宁）生态保护区主要以传承保护壮族歌圩、壮

族民歌为主，在各县区逐步建立壮族歌圩传承

基地示范点，广泛开展壮族歌圩传承活动，开

展壮族歌圩文化(南宁)生态保护区相关抢救性

保护工作以及壮族歌圩文化(南宁)生态保护区

数据库建设工作等等。

（五）活动交流

广西有 12个世居民族，有着丰富的少数

民族文化和非遗资源，民族特性相当鲜明。依

托非遗保护和传承，壮族文化及壮语近些年不

断地走出去，参加国内外各种文化交流活动。

南宁市目前非遗项目名录中，涉及民歌、歌圩

的有壮族歌圩、壮族三声部民歌、壮族三月

三、壮族信歌、良庆壮族嘹啰山歌、壮族传扬

歌、壮族嘹啰山歌、松柏汉族多声部平话山

歌、南宁多声部民歌、南宁平话民歌、上林四

六联民歌等 20多个项目。南宁市每年组织的

常态活动主要有壮族三月三文化艺术节、文化

遗产日以及各县 （区） 固定的传统民俗活动，

还有国际民歌艺术节、文化走亲东盟行等国际

交流活动，以及国内外各种非遗展演活动，更

广泛地传播和传承壮语民歌。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壮语保护

传承的欠缺

语言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中，不作为非遗项

目列入保护范围，但是依托语言存在的非遗项

目却占据了非遗十大类别的大部分，没有民族

语言文字，这十大类非遗将不复存在。在非遗

保护中对语言的保护还存在很多欠缺：

（一）语言保护意识淡薄

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创造了文化的多样

性，在保护和传承文化的环境中，却唯独缺失

了对语言的重视和保护。语言濒危现象在世界

范围内普遍存在并日趋严重，尤其是少数民族

语言衰变的趋势不断增重。我国 2011年颁布

实施的《非遗法》等法规中未有专项条文来对

语言进行保护，也没有将民族语言文字列入名

录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条例》中将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

语言列入了非遗的范围，但并未单项列为名录

项目。在整个非遗保护中，没有很好地重视语

言的单独、单项保护，只是在保护语言承载的

非遗项目中“顺带”保护了语言，对语言的保

护意识还处于淡薄期。

（二）壮语承载的非遗项目保护方式单一

壮语作为广西非遗很大部分项目的传承载

体，对壮语的保护直接关系到这一大部分非遗

的保护传承。截止 2016年 12月，南宁市列入

自治区级非遗名录的 116个项目中，以壮语为

直接载体的表现形式有 16项，主要是民间文

学、民间音乐、传统戏剧等直接通过壮语来呈

现的项目；与壮语密切相关联的有 22项，主

要是民俗、民间舞蹈、曲艺等，其他部分项目

亦或多或少与壮语相关联，只是程度不一样而

已。对这些壮语直接承载或间接承载的非遗项

目，主要是通过建立传承基地、扶持传承人来

开展保护传承活动，方式比较单一。

（三）未能整体保护壮语的生存空间

广西第一大少数民族语言——壮语，其所

依赖的生存环境在不断地改变，壮族的语言环

境不断地变化，普通话成为社会环境的主流语

言，壮语的生存空间久而久之地不断缩减甚至

消失，以壮语为传承载体的传统戏剧 （壮剧、

壮族采茶戏、师公戏等）、传统音乐 （壮族歌

谣类）、民间文学 （百鸟衣、妈勒访天边等传

说）等都面临保护传承危机。在非遗保护的背

景下，仅仅保护项目本身，而未能从整体上展

开对项目的传承环境保护，这是非遗保护的缺

失。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如何更有

效地推动壮语的保护传承

作为传统文化中的瑰宝,非遗正受到上至

国家的高度重视,下至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

非遗保护工作开展了十多年，走过了申报的荣

誉期，如今非遗迈入了后续有力的保护进程

中。保护非遗，最根本的是保护传承实践、保

护传承能力、保护传承环境，让非遗“活态传

承”。语言未能作为单独的非遗项目进入保

护，那么依托强而有力的非遗保护背景，是目

前民族语言活态传承保护的重要路径。

（一） 依托非遗保护，进一步保护和传承

好壮语为载体的非遗项目

壮语是壮族文化的载体，保护和传承好壮

族传统文化，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壮语。

南宁市非遗项目名录中，壮语直接承载的非遗

项目有壮族歌圩、壮族信歌、壮族三月三、壮

族山歌、云表壮族歌圩、四六联民歌、三里壮

族歌圩、壮族排歌、更望湖壮族歌圩、壮族三

声部民歌、壮族传扬歌、还球歌会、壮族嘹啰

山歌等等。针对这些非遗项目，南宁市通过建

立传承基地示范点、展示馆以及开展常态化传

承活动等保护措施，推进非遗项目的保护传

承。依托非遗保护政策和措施，保护传承壮语

承载的非遗项目，推动和促进壮语的保护传

承。

（二） 依托非遗保护，建设壮语资源有声

数据库

非遗保护的一个重要方式即是建立数据

库，保存和保护非遗项目。壮语是一种语

言，通过发音形成，在非遗保护数据库建设

路径中，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收集记录壮

语的实态语料，通过科学整理和加工，建成

大规模、可持续增长的多媒体语言资源库。

南宁市近些年一直致力于非遗数据库的建

设，收集了以壮族山歌为依托的民歌资源和

各种民俗活动实体内容，录制了大量的有声

资源，建立了壮族歌圩保护平台，开启了壮

族歌圩保护与传承网站。依托非遗保护的有

利条件和经费投入，建设壮语资源有声数据

库，更有效地传承和传播壮语以及壮语为载

体的壮族传统文化。

（三） 依托非遗进校园等活动，把壮语引

入教育体系

非遗进校园，是非遗传承的一个重要手

段，通过本土非遗文化进校园，在广大青少年

学生中提高非遗文化的保护意识，培养青少年

一代热爱本土文化、尊重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

品质。南宁市目前已在武鸣区庆乐小学等 12
所小学挂牌成立了南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

园传承基地示范点，其中壮族歌圩传承基地为

重点建设内容，壮族歌圩传承基地的建立有利

于壮族山歌进校园等传承活动的开展，当地青

少年将通过这些活动接触和学习以壮语为载体

的壮族山歌，为习得山歌而习壮语，习壮语而

学山歌。

（四） 依托非遗保护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

设，保护壮语生存空间的整体性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我们国家今后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方向，比起传统的保护

方式，保护区建设更加注重非遗所依托的整体

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保护。语言本身就是一

种文化，是文化群中最鲜明也是最重要的文

化，民族文化的盛衰与本民族语言的存亡是直

接相关的，所以语言的生存空间是最为关键和

重要的。南宁市壮族歌圩文化（南宁）生态保

护区是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重点是

村落文化空间：壮族歌圩（含壮族民歌）文化

空间、传统节庆文化空间、民间文学文化空

间、表演艺术文化空间、传统技艺文化空间。

壮族歌圩文化生态保护区主要是通过整体性保

护、抢救记录性保护、名录体系保护、教育传

承保护、生产性保护、宣传保护、数字化保护

等等方式实施区域性整体保护，这对壮语的生

存空间来说是一种重要保护方式，文化生态保

护区保护了文化空间内的非遗及其赖以生存的

环境，也有效地保护了壮语的生存空间，这将

成为壮语传承保护的一种重要方式。

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壮语自有它使用发展

的规律，我们要做的就是，尊重壮语的生存环

境，依托相关的政策和保护传承路径，将壮族

传统文化与壮语相结合，激发壮族对自己民族

文化和民族语言的认同感、自信感，这是壮语

得以存续的关键。

（作者单位系南宁市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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